附件4
八公山区乡镇环卫作业考核办法
  
为加强八公山区乡镇环卫作业质量监管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提升八公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水平，参照淮南市相关考核规定和标准，结合八公山区实际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考核组织
考核分为镇级考核、环卫专业考核和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度督查考核。镇级考核包括村日常检查和镇级周巡查两方面，村日常检查由各村指定的2名及以上村民监督员负责，镇级周巡查由两镇各安排2名及以上工作人员负责。环卫专业考核由区环卫处安排2名及以上工作人员负责。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度督查考核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安排2名及以上工作人员负责。
二、考核对象
八公山区乡镇环卫作业公司。
三、考核依据
以《八公山区乡镇环卫作业考核标准》为主要依据，超出考核标准的，参考《淮南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考核标准执行。
四、考核内容
    作业质量考核80分（道路清扫保洁25分，道路抛洒处理及冲洗作业5分，池塘沟渠等水系水面清理保洁5分，绿地、广场、游园等清扫保洁5分，环境卫生整治5分，垃圾桶等设施管理10分，生活垃圾清运25分），应急保障等10分，单位规范化建设10分。
五、考核方式
（一）镇级考核：主要考核各村环卫作业情况，包括道路清扫保洁、生活垃圾清运、绿化带和水系保洁以及设施管理等。采取各村日常检查、镇级周巡查方式。
（1）村日常检查：每个村指定的2名及以上村民监督员按照考核标准每日进行考核扣分，形成村日检查基础台账，每周的检查基础台账于次周报送至所属镇备档。
（2）镇级周巡查：由两镇安排各2名及以上工作人员，每周不少于2次按照考核标准进行巡查扣分，形成镇每周巡查基础台账（镇每周巡查与村日常检查相同时间和点位不重复扣分）。两镇每月汇总各村日常检查基础台账和镇每周巡查基础台账，形成镇级考核台账。
（二）环卫专业考核：主要考核作业情况、应急保障和单位规范化建设方面，包括清扫保洁、垃圾收运、应急处置，以及文明安全作业、制度建立健全等情况，并结合每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情况。区级考核由区环卫处安排2名以上工作人员，每周不少于2次按照考核标准进行考核扣分，形成区级考核基础台账并每月汇总。每月考核台账于次月分别送至两个镇备档。
（三）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度督查考核：主要督查考核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关环卫方面的内容，并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环卫方面的测评情况进行考核。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每月安排2人以上工作人员，按照考核标准对进行督查扣分，每月汇总形成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度督查考核基础台账，于次月分别送至两个镇备档。
六、考核打分及结果运用
（一）每月考核结果采用百分制。在每月考核中，作业公司每被扣1分，即扣公司当月作业经费的1％，如此类推。其中，镇级考核扣分占40%，环卫专业考核扣分占40%，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度督查考核扣分占20%。计分方法：
镇级考核：各村每月日常检查考核扣分之和的平均数的二分之一，镇每月周巡查考核扣分之和的二分之一，两者相加后分数的40%。
环卫专业考核：区环卫处每月巡查考核扣分之和的40%，运用当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结果。
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度督查考核：区农业农村水利局每月巡查考核扣分之和的20%，运用当月农村人居环境检查测评结果。
（二）相关要求
出现以下其中任何一项，除扣除公司当季度全部作业经费外，签订合同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所有责任和因此所产生的费用损失由作业公司自行承担。
1、作业公司一年内有三个月考核成绩达不到85分的；
2、作业公司每月考核低于80分达到2次（包含80分）的；
3、因作业公司原因导致发生群体性上访或其他群体性事件的的；
4、因作业公司管理不善，被社会各界或新闻媒体曝光2次及以上并且造成重大影响的。
七、关于作业公司的有关要求
（一）作业公司必须按合同规定和工作要求保证作业质量，每天自行组织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如相同地点一周内被发现二次(含二次)以上未及时整改的，考核扣分按标准的双倍计算。
（二）作业公司应建立健全作业质量检查档案，以备查验。
（三）作业公司要同时按照交通部、省、市相关部门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工作制度的要求，做好月度和全年的有关资料收集、存档。
（四）作业公司要与所聘用的员工按照有关用工要求签订劳务合同，上报有关用工资料等。
其他要求按照乡镇环卫作业合同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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